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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NEW MEDI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是由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以下附件是本公司依台灣相關證券法律的規定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在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許佩斯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董事會成員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佩斯女士 

李志強先生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許惠敏女士 

謝顯年先生 

關倩鸞女士 



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代號 910708 年度 102 

內  容 

由於本年度購入紙張, 用作試印比去年少, 所以存貨比去年低,所以比率大幅上升. 由 

於集團存貨不是直接與銷售成本直接掛釣, 所以引致比率有大幅變動 


